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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
先

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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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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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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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

訪

問

巾

(
中
國
新
聞
社
北
京 

三
月 

日
電
)
應
緬
甸
缭 

統
吴
山
友
和
泰
國
國
王
普
群 

密
蓬
的
邀
請
，
國
家
主
席 

李
先
念
和
夫
人
林
佳
楣
今 

天
上
午
離
開
北
京
，
前
往
尊
 

約 

緬
甸
和
泰
國
進
行
爲
期
十 

• 

一、

三
年
和
一
九
六
六
年
，
前 
:
 

在
地
震
發
生
後
之
六 

國
家
主
席
劉
少
奇
曾
兩
次 

小
時
内
，
居
民
仍
然
感
覺 

訪
問
緬
甸
。
李
先
念
此
次
漆
一
 

到
約
有
四
十
八
次
之
餘
震 

出
訪
，
是
繼
一
九
八
一
年 

- 

，
其
中
有
若
干
次
尚
甚
爲
趙
紫
陽
訪
問
之
後
，
中'

it) 

强
力
，
足
以
使
大
厦
動
搔 
國
家
領
導
人
對
緬
、
泰
的 

智
利
總
統
在
電
台
及 
又
一
次
重
要
訪
問
，
也
是
漆
■
 

電
視
廣
播
中
向
全
國
宣
佈 
中
國
國
家
元
首
首
次
訪
泰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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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謂
已
若
干
高
級
官
員
酒
。
此
次
訪
問
的
目
的
是
加
漆 

成
一
個
委
員
會
，
協
助
無 
强
友
誼
，
密
切
關
係
，探 

家
可
歸
之
居
民
，
以
及
設 
討
加
强
經
濟
、
貿
易
和
科
漂
 

法
將
交
通
恢
復
。 

技
合
作
的
可
能
性
，
推
動   

首
都
聖
地
牙
哥
之
電 

中
緬
、
中
泰
關
係
向
更
高 

力
供
應
，
已
于
中
斷
三
小 
水
平
發
展 0. 

小 

時
後
，
恢
復
常
態
• 

據
悉
，
李
先
念
將
在 

警
方
人
員
又
謂
，倘 
緬
甸
訪
問
五
天
一
，
然
後
休
漆
 

有
不
法
份
子
乘
機
搶
掠
，

息
兩
天
，
從
三
月
十
一
日 

政
府
定
將
予
以
嚴
懲
，
但

起

開

始

對

泰

國

進

行

五

天

流

V
 

見
寺
尚
未
有
嚴
重
之
治
安 
訪
問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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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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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忠
誠
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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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

十
義
俠
除
奸"
伸

口

一♦-
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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鏡
中 

III^ -工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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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
度

本
眼
鏡
公
司
經
於
一
九
八
 

日
(
星
期
六
)
開
張
營
業

2

月

 

一

(
雲
高
華
加
新 

社
電
)
未
有
依
照
卑 

詩
省
教
育
廳
規
定
， 

於
二
月
十
五
日
限
期 

將
今
年
-
月
至
六
月 

之
預
算
呈
交
與
該
廳 

之
三
間
教
育
局
，
昨 

均
依
照
該
廳
之
指
示 

，向
該
廳
呈
交
預
算 

•
該
=
一
間
教
育
局
爲 

雲
高
華
、
古
尼
、
及 

本
汝
比
教
育
局
•

此
項
行
動
，
係

隨
着
教
廳
廳
長
顯
列
治
謂
如
不
遵
辦
，
則
將
委
任
獨
立
調
查
委
員
會
調
查
雲
埠
教
育
局
事
務
之
後
，
而
作
出

//.V 

者
• 

詩
省
各
教
育
局
之
廣
泛
反
對•
因
大
部
份
教
育
局
之 

但
上
述
三
間
教
育
局
之
代
表
稱
，
此
舉
並
非
表 
學
務
員
曾
在
星
期
日
二
次
會
議
中
表
示
他
們
準
備
呈 

示
該
等
教
育
局
之
學
務
委
員
向
省
府
屈
服
。 

交
根
據
需
要
而
編
製
之
下
年
度
預
算• 

/// 

較
早
時
，卑
詩
學
務
委
員
協
會
主
席
李
孚
華
倫 

韋
氏
續
稱
，
我
相
信
和
希
望
，
當
教
廳
長
與
省
一
小 

庭
説
，
該
等
教
育
局
同
意
遵
辦
，
祇
是
表
示
他
們
團 
内
閣
及
省
庫
局
獲
知
此
次
會
議
之
激
民
情
緒
後
，
他

.V,1 

結
， 

們
將
會
撥
付
更
多
款
項
，
以
適
應
全
省
各
教
育
局
之 

雲
埠
教
育
局
主
席
韋
絲
妲
女
士
説
，該
局
將
缝 
需
要
• 

小 

續
争
取
充
足
之
教
育
經
費
以
及
反
對
削
減
人
員
及
服 

在
域
多
利
方
面
，
教
育
廳
發
言
人
穆
维
爾
謂
， 

務
。 

他
歡
迎
上
述
三
間
教
育
局
有
關
呈
交
預
算
之
決
定• 

韋
絲
妲
與
古
尼
及
本
汝
比
教
育
局
之
代
表
均
稱 

李
孚
華
倫
庭
説
，
他
不
知
道
卑
詩
教
師
會
將
採~ 

，
在
未
來
之
三
月
十
五
日
限
期
呈
交
八
五
至
八
六
年 

何
種
策
略
，
但
他
們
將
會
將
問
題
清
楚
地
擺
在
公
衆~ 

度
預
算
之
操
牌
行
動
中
，預
料
省
府
勢
必
面
對
全
卑 

的
面
前
，
由
公
衆
去
作
出
評
價
。一

~

價

此
三
個
地
方
共
有

六
百
萬
人
。

： 

天
的
國
事
訪
問
• 

智
利
之
國
家
情
報
中 

緬
甸
和
泰
鼠
都
是
中 

心
稱
，
此
次
地
震
屬
于
尼 

國
的
友
好
聯
邦
，
一
九
六

準
則

賓

一
段
落

一岂

Q  

荷
蒙

售

雲

、
古

、
比

三

教

育

局

銮

■
■

克
特
制
七
點 

級

一
週

僑
團
領
袖
，
同
業
先
進
，
親
朋
友
好
，

員
 

科

造
 

專

遼
 

學

鏡
 

鏡

配
 

形

省

雨

，
惠
賜
花
籃
，
金

栽

，
鏡

新
 

及

•
或
登
報
致
賀
，

各
敎
局
代
表
謂
此
擧
並
非
表
示
屈

加
一
高
誼
隆
情
，
殊

深

銘

感

，
謹
綴

「

士

工

會

談

判

人

員

言

，
藉

加
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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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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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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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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閒

南

曆

設

病

龟

•
以

金

花

一 

一

溢

景

竹

賛

北

林

是

羽

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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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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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打
一

、華贏
 

68

，
該
協
議
將
可
終
止
雙
方 

説
，
該
協
議
係
在
公
務
薪 

廿
三
個
月
以
來
之
纷
争
。

酬
補
償
限
度
範
圍
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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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
(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電 

可
刺
瀬
备
。

)
聯
邦
財
政
部
長
威 $
遜 

威
寄
述
國
家
能
源
N
 

，
現
正
繼
績
排
除
提
高
一 

政
策
及
稅
務
政
策
，
爲
現

SS 

般
稅
項
之
可
能
性
，
而
預 

時
揀
出
極
良
之
問
題
中 
浴 

算
案
發
表
日
期
亦
越
來
越 

之
兩
項
。

近
。 

戚
萬
遜
又
謂
，
未
來

::r 

一
般
認
爲
，
威
爾
遜 

之
預
算
案
，
將
爲
對
加
人   

H:

之
苦 

良
藥
。
観
察
家
；

爲
，
威
爾
遜
之
削
減
計
劃 
"
 

財
政
預
薬
。
威
氏
謂
聯
，
可
能
不
獲
首
相
穆
倫
尼 

邦
政
府
警
求
其
他
方
法
 

及
其
內 
閹
，
支
持
。 

，
以
削
費
三
百
五
十
億
 

現
時
加
拿
大
所
累
預 

元
貧
替
 

之
國
債
，
約
爲 
一 
千
九
百 

威
當
在
爲
無
線
電
 

一
十
億
元
。

廣
播
而

—
之
錄
影
帶
中

說
，
提 
亠■

項
，
尤
其
是 

一
般
稅
項
，
將
有
使
經
濟 

減
退
之 
鬍

。
我
們
極
不 

欲
這
樣 
做
。

威
氏
績
稱
，
我
們
須 

繼
續
鼓 
勵
經
濟
活
動
，
此 

點
極
為
矍
。
威
氏
此
言 

，
表
示

—

除
對
於
商
業 

.書
種
 
妨
礙
之 
規
定
，
將

該
協
議
又
解
決
部
份

上
述
咋
時
協
議
具
有

建

議

接

受

臨

時

協

議

 

協
議
爲
期
四
年
至
八
七
年
三
月
止
 

在
協
議
期
內
巴
士
服
務
應
無
阻
滯

追
溯
既
往
效
力
，
由
一
九 

時
間
司
機
之
僵
局
，
規
定 

八
三
年
四
月
開
始
，
至
一 

公
司
方
面
有
權
於
博
覽
會 

九
八
七
年
三
月
終
止
，
有 

期
間
内
聘
用
臨
時
巴
士
司 

效
期
四
年
•
該
協
議
規
定 
機
•
其
他
時
間
將
不
僱
請 

首
兩
年
每
年
加
薪
百
分
之 

部
份
時
間
司
機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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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週

四
)

於

美
景
食

上
述
兩
地
區
之
巴
士♦ 

三
，
第
三
年
不
加
薪
，第 

工
會
之
談
判
組
，現 

司
機
，
將
於
明
(
星
期
三 

四
年
加
薪
百
分
之
二
。 

已
向
該
會
唐
員
建
議
，
接 

)
日
投
票
，
表
決
最
近
達 

匸
會
發
言
人
格
蘭
兹 
納
上
述
協
議
。

成
之
勞
資
雙
方
臨
時
協
議

(
雲
高
華
加
新
社
電)

一
雲
高
華
假
溪
傍
興
建
之
八

在
世
界
交
通
博
覽
會
，
建

一
工
程
進
行
順
利
，
一 
切
依

將
欣
四
月
底
或
五
月
初
公 

佈
保
守
黨
政
府
之
第
一
次

口

(
雲
訊
)
雲
高
華
與 

域
多
利
兩
地
區
之
巴
士
服 

務
，
最
低
限
度
應
可
於
以 

後
兩
年
内
順
利
進
行
。

門
市
部

兩

週
，

5s 
8
 
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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幺 
K
 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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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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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
大
酬
賓
 

律
八
折

開

張

營

業

，
同
日
擧
行
 

中

西

餅

食

、
蛋
撻
麵
飽

K

智

利

前

日

發

生

猛

烈

地

一
 

百

餘

人

喪

生

二

千

人

等

,

址
話 

地
電

L

(
雲
訊 

0
艮
)
華
埠
奇
化 

一
曷 
習
街
喜
萬
年
酒

，
前
(
一匚 

)
晚
七
浦 

半
發
生
火*
 

據
消
息 

稱
，其
初
該 

酒
樓
土
庫
忽

僑
胞
垂
注

燒
腊
鹵
味
九
折
優
待
，
敬
希
々
 

，*
早
餐
午
餐

(
聖
地
牙
哥
電)
智 

預
料
死
亡
數
字
將
陸 

利
政
府
于
四
日
稱
，智
利 

續
増
加
。

中
部
一
千
二
百
公
里
地
帶 

此
次
之
地
震
係
在
星 

發
生

®"烈
地
震
，
最
少
使 

期
日
當
地
時
間
下
午
七
時 

一
百
廿
四
人
喪
生
，
逾
二
四
十
七
分
.
，
以
聖
地
牙
高 

千
人
受
傷
•
鄉
村
之
房
屋
及
太
平
洋
岸
之
兩
個
城
市
 

多
間
倒
塌
，而
首
都
之
高
，
華
巴
里
素
及
温
拿
地
馬

W
-5y

尹
民
照
時
間
表
以
及
預
算
範
圍
内
 

R

隹
進
行
。
目
前
距
離
開
幕
之
日 

—

可

期

，
尚
有
百
廿
二
天
. 

、   

D
 
皆
 

博
覽
會
發
言
人
馬
頓
説 

0
曾
一
孑
♦
"
灯

押

，
場
地
之
建
築
，
至
十
一
月 

嗇
 
全
 
應
可
完
成
。
國
際
參
展
機
構 

^

有

%

應
獲
綽
有
餘
裕
之
時
間
，
以 

覇
一
苦
 
籌
建
其
展
覽
場
館
和
作
出
其 

回

 
«

 
面
 
他
準
備
，

变

兒

 

單
軌
鐵
路
預
料
亦
可
於 

#

二
期
 
今
年
年
底
之
前
完
成• 

至
目
前
爲
止
，
已
有
卅
四
個
國
家
決
定
參
加
世
博 

會
，
但
該
會
之
人
員
預
料
，
到
時
將
有
超
過
四
十
個
國 

家
参
展此

外
，
博
覽
會
又
計
劃
於
今
年
五
月
二
日
將
預
展 

中
心
開
放
•
該
中
心
係
位
於
該
會
場
地
東
端
閃
閃
有
光 

之
巨
大
球
型
建
築
物
，
其
高
度
約
相
當
於 
一 
座
十
七
層 

高
之
大
厦
，在
市
區
幾
乎
任
何
地
方
均
一
眼
望
見• 

現
時
在
荷
馬
街
與
李
察
士
街
之
間
之
太
平
洋
街
博 

覽
會
陳
列
中
心
，
放
有
一 
個
已
完
成
之
博
覽
會
模
型
， 

市
民
可
右
該
處 
一 
睹
該
會
建
成
後
之
面
貌•

冷熱飮品 
蛋撻麵飽 

結婚禮餅

餅食 蛋糕 麵飯

丄

日

經營項目・

:
所
受
之
打
擊
爲
最
重
。

晚飯小菜 
油鷄鹵味 

聯歡小聚

亦
爲
之
動
摇
。

然
濃
烟
陣
時 

:1: 

，
至
八
時
半 

1:1 

燃
着
焚
燒•

*，*
明爐燒烤

雲
消
防 

局
派
出
多
例 

滅
火
車
前
往 

灌
救
，
至
九

筵

*

時
餘
即
將
火
撲
滅

火
警
發
生
雖
然
在
土 

庫
，樓
上
未
被
波
及
，
但 

因
正
在
晚
市
時
份
，顧
客 

倉
皇
逃
生
，
以
致
損
失
不 

貲
。
聞
該
酒
樓
仍
將
缝
續 

營
業
云
。

保
障
仍
爲
談
判
之
主
要
障
礙
，
但
上
週 

末
之
認
真
談
判
，
經
已
獲
得
進
展
，
同 

時
使
雙
方
歧
見
減
少•

奇
氏
續
稱
，
我
們
仍
然
感
到
樂
觀 

，
蓋
每
會
談
一
次
，
均
更
接
近
解
決
。 

至
於
工
會
方
面
之
二
萬
三
千
名
會

加
郵
局
與
工
會
 

繼
續
認
眞
談
判
 

郵
局
發
言
人
表
示
樂
觀

(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電)
加
拿
大
郵
員
，
則
未
有
發
表
評
論•
他
們
自
去
年 

政
局
及
其
最
大
工
會
之
談
判
人
員
，
星 
七
月
以
來
即
已
一
直
參
與
談
判
，
九
月 

期
日
晚
澈
夜
談
判
，
直
至
昨
(
四
日
)

卅
日
以
來
一
直
未
有
合
約
。 

晨
破
曉
後
方
告
休
會
。
雙
方
同
意
至
昨 

據
調
解
員
赫
特
稱
，
雙
方
可
能
同 

日
較
後
時
間
復
會
，
以
期
設
法
達
成
協 
意
延
展
他
呈
交
調
解
報
告
之
日
期■
如 

議
。 

此
，
則
工
會
可
以
合
法
罷
工
之
日
期
亦 

郵
政
局
發
言
人
奇
恩
斯
説
，
職
業 
將
推
後
。 
_
_

8.

i

■
―
*
警

^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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